
簡報人：陳嘉珮 

 

國內新式家用電氣檢驗標準
制度及新舊版的差異比較 



1 

目前家用電器商品檢驗標準版次公告自96年1月1日起實施已近十年，為確保消費 
者權益與使用安全，擬將63項商品採新版標準檢驗，並規劃自公告日起實施，惟 
考量家用電器商品項目及驗証證書甚多，在有限之指定實驗室能量下，規劃修正 
前檢驗標準自108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即依舊版標準檢驗申請之證書有效期限 
至107年12月31日止，已取得證書者應於107年12月31日前依新版標準檢驗申請 
審查換發證書。 

未符合RoHS， 
未符合新版安規及EMC標準 

符合RoHS， 
未符合新版安規及EMC標準 

未符合RoHS， 
符合新版安規及EMC標準 

符合RoHS， 
符合新版安規及EMC標準 

公告日 

RoHS 
實施日期 
107.1.1 

新版檢驗標準 
實施日期 
108.1.1 

106.12.31 

106.12.31 

107.12.31 

或原證書效期 

或原證書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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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和檢驗標準之區域性差異，於新版檢驗標準增加相關規定(1/2) 

產品 對應標準 增加區域性差異規定 

通則 CNS 60335-1 
25.7 電源線至少應符合CNS 15767-1[電源線組總則]
或電源線組相關國家標準之要求 

真空吸塵器及
吸水清潔機 

CNS 60335-2-2 
25.7 得使用CNS 3199、546、6556、10741等同等
級之電源線 

旋轉式脫水機 CNS 60335-2-4 6 額定電壓130V以下之產品，得為0I類 

洗碗機 CNS 60335-2-5 
6 額定電壓130V以下之產品，得為0I類 

23.101 得使用CNS 3199或CNS 6556同等級之電線 

放置型爐灶、
爐架、烤箱及
類似器具 

CNS 60335-2-6 6 額定電壓130V以下之產品，得為0I類 

洗衣機 CNS 60335-2-7 6 額定電壓130V以下之產品，得為0I類 

烤架、烤麵包
機和類似攜帶
型烹飪電器 

CNS 60335-2-9 
25.1 得使用符合CNS 6797之插接器 

25.7 得使用CNS 546之具有氯丁二烯被覆花線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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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和檢驗標準之區域性差異，於新版檢驗標準增加相關規定(2/2) 
 

產品 對應標準 增加區域性差異規定 

冷凍冷藏電器、
冰淇淋機及製
冰機 

CNS 60335-2-24 
25.7 得使用CNS 3199、546、6556、10741同等級
之電源線 

微波爐與複合
型微波爐 

CNS 60335-2-25 6 額定電壓130V以下之產品，得為0I類 

水族箱及庭院
池塘用電器 

CNS 60335-2-55 25.7 得使用CNS 546之具有氯丁二烯被覆花線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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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 1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家用和類似用途之電

器的一般安全規範，單相電器的額

定電壓為250V以下，其他電器的額

定電壓為480V以下。 

本標準適用於家用和類似用途之電

器的一般安全規範，單相電器的額

定電壓為250V以下，其他電器的額

定電壓為480V以下。 

 

備考1. 

電池供電電器與其他直流供應電器

亦在本標準的適用範圍內。 

主電源供電或電池供電之雙電源供

應器，當操作於電池模式時，視為

電池供應電器。 

 

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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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 5  

試驗條件 

5.7 在周溫15℃ ~ 35℃。不受通

風影響之處進行試驗。 

 

5.7 試驗在無強制對流空氣且周

圍溫度20℃ ± 5℃的場所進

行。(15℃ ~ 25℃) 

5.19 無 5.19 若電器的零組件或部件具有

自動復歸功能及非自動復歸

功能兩種功能，且若非自動

復歸功能不要求需符合本標

準，則具有此零組件或部件

的電器在試驗時，非自動復

歸功能須失效。 

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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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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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4/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 7  
標示與說明書 

7.6 符號    7.6 符號 

       直流電 (ISO 60417 #5031)        直流電 (ISO 60417 #5031) 

無           功能性接地 (ISO 60417 #5018) 

       II類設備 (ISO 60417 #5172)        II類設備 (ISO 60417 #5172) 

       閱讀說明書 (ISO 7000 #1641)        閱讀操作手冊 (ISO 7000 #0790) 

無        等電位 (ISO 60417 #5021) 

無        危險電壓 (ISO 60417 #5036) 

無        III類電器 (ISO 60417 #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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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 7  

標示與說

明書 

7.12 為使電器可安全使用，………… 
以檢驗檢查符合性。 

7.12 為使電器可安全使用，…………. 
說明書須包含以下內容。 

 本電器不預期供生理、感知、
心智能力、經驗或知識不足
之使用者(包含孩童)使用，
除非再對其負有安全責任的
人員之監護或指導下安全使
用。 

 孩童應受監護，以確保孩童
不嘻玩電器。 

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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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 7  

標示與說

明書 

7.12 接續前一頁 7.12 接續前一頁 

具有可分離電源供應單元供電的
III類構造部件之電器，應 

 說明電器僅可由電器隨附之電
源供應單元供電。 

 對於III類電器之說明書，應說
明僅提供標示於電器之超低安
全電壓。 

【對於電池供電電器若電池為一
次電池或在電器外部充電之二次
電池，則不須此說明。】 

 欲使用於超過海拔2,000之電
器，應標示最大使用高度。 

包含功能性接地之電器，說明書
應標示下列事項。 

 此電器僅包含功能性之接地連
接” 

以檢驗檢查符合性。 

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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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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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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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 7  

標示與說

明書 

7.12.1 在安裝電器時須特別留意的事項，
其適當的細節應於說明書中敘明。 

7.12.1 在安裝電器時須特別留意的事項，
其適當的細節應於說明書中敘明。 

 若電器須永久連接供水管且非
經由軟管連接的水源，則應加
以說明。 

對於標示不同額定電壓或額定頻
率(以“/”區隔)之電器，說明書
應包含 

 指示使用者或安裝者應如何調
整電器操作所需之額定電壓或
額定頻率。 

7.12.6 無 7.12.6 若非自動復歸型溫度斷路器須符
合標準要求，則具有以切斷供電
電源來復歸的非自動復歸型溫度
斷路器的電器之使用說明，應包
括下述內容。 

“注意：為避免因溫度斷路器的
誤復歸而發生危險，此電器不得
經由外部開關裝置供電，例：計
時器，或連接到定期切換”開
“、”關“功能的電路。 

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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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 7  

標示與說

明書 

7.12.7 無 7.12.7 固定型電器的說明書，應述明如
何將電器固定至其支撐物， 

 不可使用膠黏劑為固定方式。 

7.12.8 無 7.12.8 連接至供水管的電器其說明書應
包含下列事項。 

 最大進水壓力(Pa)。 

 最小進水壓力(Pa)，若有使電
器正確操作的需求。 

由可分離軟管連接至供水管的電
器，其使用書明中，應述明 

 須使用電器附帶的新軟管，舊
軟管不得重複使用。 

 

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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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1/34) 
 
新版標準Part 2追加標示要求 – 以CNS 60335-2-15為例 

1. 本電器為家用或類似用途，如下列所示。 
－ 商店、辦公室及其他工作環境之員工廚房區域。 
－ 農莊。 
－ 旅館、汽車旅館及其他居住型環境之住戶。 
－ 提供床鋪及早餐型式之環境。 
若製造商欲限制上述之電器使用範圍，則須於說明書清楚說明。 
 
2. 所有電器之說明書應包含下列事項。 
－避免連接器受液體潑灑之警語。 
－詳細說明如何清潔電器內與食物接觸之表面。 
－誤用所造成潛在危害之警語。 
－說明使用後加熱元件之表面可能存在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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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 11 

溫升 

11.3  
 
 

Δt： 溫升 

R1： 試驗開始時的電阻 

R2： 試驗結束時的電阻 

t1 ： 試驗開始時的室溫 

t2 ： 試驗結束時的室溫 

k  ： 繞組材質為銅時，為234.5 

  繞組材質為鋁時，為225 

11.3  
 
 

Δt：繞組之溫升值 

R1：試驗開始時的電阻 

R2：試驗結束時的電阻 

t1 ：試驗開始時的室溫 

t2 ：試驗結束時的室溫 

k  ：等於 

 鋁線圈和銅/鋁線圈含鋁量       

≧ 85%為225 

 銅/鋁線圈且15% < 含銅量 

< 85%為229.75 

 銅線圈和銅/鋁線圈含銅量 

≧  85%為234.5 

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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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 13 

操作溫度

下絕緣耐

電壓及漏

電流 

13.2 洩漏電流 (mA) 13.2 洩漏電流 (mA) 

II類電器 0.25 II類電器 0.35(峰值) 

0類及III類電器 0.5 0類及III類電器 0.7(峰值) 

0I類電器 0.5 0I類電器 0.5 

攜帶型I類電器 0.75 攜帶型I類電器 0.75 

放置型I類電動器具 3.5 放置型I類電動器具 3.5 

放置型I類電熱器具 0.75或 
0.75mA/kw 

放置型I類電熱器具 0.75或 
0.75mA/kw 

13.3 操作溫度下絕緣耐電壓 13.3 操作溫度下絕緣耐電壓 

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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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 16 

漏電流及

絕緣耐電

壓 

16.3 絕緣耐電壓 16.3 絕緣耐電壓 

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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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5/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19  
異常操作 

無 

19.11  

併裝有依賴可程式零組件以正確地操作的電子電路電器執
行19.11.4.8試驗。 

電器具有以電子切斷方式達到斷路位置或待機模式之裝置
者，依19.11.4進行試驗。 

備考2. 電子電路評估的試驗順序的指導說明資訊可參考附
錄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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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6/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附錄Q 電子電路
評估試驗程序 

無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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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7/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19  
異常操作 

無 

19.11.4 
電器具有以電子切斷方式達到斷路位置或待機模式之裝置者，
依19.11.4.1至19.11.4.7進行試驗。........ 
具有保護電子電路的電器依19.11.4.1至19.11.4.7進行試
驗。……. 

19.11.4.1 靜電放電試驗 
CNS 14676-2(或IEC 61000-4-2) 

EMS 

19.11.4.2 輻射場試驗 
CNS 14676-3(或IEC 61000-4-3) 

19.11.4.3 快速暫態脈衝(fast transient bursts)試驗CNS 
14676-4(或IEC 61000-4-4) 

19.11.4.4 電壓湧浪(voltage surges)試驗 
CNS 14676-5(或IEC 61000-4-5) 

19.11.4.5 傳導擾動抗擾力試驗 
CNS 14676-6(或IEC 61000-4-6) 

19.11.4.6 電壓下降與中斷試驗 
IEC 61000-4-11 

19.11.4.7 電源信號試驗IEC 610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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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8/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19  
異常操作 

無 

19.14 具有接觸器和繼電器的電器須進行19.14的試驗。 
 

電器在第11節的狀況下操作。所有第11節的狀

況下動作之接觸器或繼電器的接觸點須短路。 

若繼電器或接觸器使用多於一個接觸點，所有的

接觸點須同時短路。 

繼電器或接觸器其動作僅為確保電器在正常使用

下供應電能且在正常使用下無其它的作用，則不

須短路。 

若在第11節試驗中有一個以上繼電器或接觸器動

作，則每個繼電器或接觸器依序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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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19/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19  
異常操作 

無 

19.15 具有電壓選擇開關的電器須進行19.15的試驗。 
 

對於裝有電源電壓選擇開關的電器，此開關設定

在最低額定電壓位置，並以額定電壓最高值供

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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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0/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0 
 構造 

22.10 非自動復歸型控制裝
置之復歸鈕，若意外
復歸會造成危險時，
其位置應妥善安置或
施以適當保護。 

22.10 不得藉由電器內的自動切換裝置之動作，

而復歸(reset)電壓維持型的非自動復歸型

溫度斷路器。此要求僅適用於當非自動復

歸型溫度斷路器為本標準所要求，且使用

電壓維持型的非自動復歸型溫度斷路器。 

非自動復歸型溫度電動機保護器應具有自

動跳脫功能，除非其係由電壓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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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1/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0 
 構造 

22.46 無 22.46 若使用可程式保護電子電路以確保本標準符

合性，則軟體應包含表R.1規定之控制故障/

錯誤狀態的措施。 

若有需要時，軟體包含表R.2規定之控制故

障/錯誤狀態的措施者，對於個別構造在第2

部個別標準中規定，以解決具體的危害。 

此要求不適用於功能性用途或符合第11節

的軟體。依附錄R相關要求評估軟體檢查符

合性。 

若軟體被修改過，且其修改會影響保護電子

電路的試驗結果，則評估與相關試驗必須重

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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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2/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0 
 構造 

22.47 無 22.47 欲連接到主供水管的電器應能承受正常使用

下可預期的水壓。 

以電器連接至可供應2倍最大進水壓力或

1.2MPa中較大者的靜水壓之水源，持續

5min檢查符合性。 

任何部件(包括進水軟管)不得發生洩漏。 

22.48 無 22.48 欲連接到主供水管的電器，其構造應防止非

飲用水倒虹吸進入主供水管。 

22.49 無 22.49 對於遠端操作，操作期間應在電器可啟動前

完成設定，除非電器在操作週期結束時能自

動關閉或電器連續操作不會有提高危害之風

險。 

22.50 無 22.50 若電器上有控制器，其致動應優先於遠端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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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3/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0 
 構造 

22.51 無 22.51 在電器可操作於遠端操作模式前，電器上的

控制器必須以手動調整至遠端操作設定。電

器上應有一個明顯可見的指示，以顯示電器

已被調整至遠端操作。 

符合下述一項的電器，遠端模式的手動設定

及指示不需在電器上。 

－能連續操作，不會有提高危害之風險。 

－能自動操作，不會有提高危害之風險。 

－能被遠端操作，不會有提高危害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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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4/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相同 

24.1.1 

永久承受電源電壓且用於抑制射頻干擾或永久承受電源電壓且

分壓用途之二類型電容器，其相關標準為或IEC 603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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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5/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相同 
24.1.1 
永久承受電源電壓且用於抑制射頻干擾或永久承受電源電壓且
分壓用途之二類型電容器，其相關標準為或IEC 603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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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6/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相同 
24.1.2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之變壓器其相關標準為IEC 61558-2-16附錄BB。 
安全隔離變壓器之相關標準IEC 61558-2-6 

相同 
24.1.3 
開關之相關標準為CNS 14981-1(或IEC 61058-1)之7.1.4所宣告
之操作循環次數至少應為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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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6/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相同 
24.1.3 
開關之相關標準為CNS 14981-1(或IEC 61058-1)之7.1.4所宣告
之操作循環次數至少應為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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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7/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相同 

24.1.4 
自動控制器之相關標準為IEC 60730-1及其所對應第2部個別標準 
依IEC 60730-1第6.10 節及第6.11 節所宣告之操作循環次數不可
低於下列要求： 
--恆溫器10,000次 
--溫度限制器1,000次 
--自動復歸型溫度斷路器300 次 
--非自動復歸型溫度斷路器30 次 
--定時器3,000次 
--能源調整器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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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8/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相同 
24.1.4 
自動控制器之相關標準為IEC 60730-1及其所對應第2部個別標準 
依IEC 60730-1第6.10 節及第6.11 節所宣告之操作循環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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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29/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相同 
24.1.4 
自動控制器之相關標準為IEC 60730-1及其所對應第2部個別標準 
依IEC 60730-1第6.10 節及第6.11 節所宣告之操作循環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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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30/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相同 
24.1.5 
電器用耦合器(appliance couplers)之相關標準為CNS 14980-1 
(或IEC 60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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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31/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相同 
24.1.8 
溫度熔線之相關標準為IEC 60691。不符合IEC 60691標準的溫度
熔線視為第19節的刻意弱化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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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32/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相同 

24.1.9 

接觸器和繼電器，除了電動機啟動繼電器外，均視為電器的部件
進行試驗。然而，試驗需根據IEC 60730-1第17節，在電器最大
負載條件下，按照24.1.4進行接觸器或繼電器最低週期運轉次數
電器功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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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33/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4 零組件 無 

24.7 

可分離軟管連接到水管的電器應符合IEC 61770。可分離軟管應與
電器一起提供。 

欲永久連接供水管的電器不得以可分離軟管連結。 

24.8 

電器內電動機運轉的電容器適用於30.2.3，且永久串聯電動機繞
組的電器即使電容器故障也不得造成危險。 

在以下一個或多個情況下，此要求視為符合。 

 電容器符合IEC 60252-1安全性防護等級P2。 

 電容器以金屬或陶瓷外殼包覆以防止電容器因故障導致  火
焰發散或器材熔化。 

 電容器外表面與鄰近非金屬部件分隔距離超過50mm。 

 在電容器外表面50mm以內之鄰近非金屬部件必須接受  附
錄E之針焰試驗。 

 若試驗樣品分類的厚度不超過相關電器部件的厚度，在電  
容器外表面50mm以內之鄰近非金屬部件至少須符合  
IEC60695-11-10分類等級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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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3765 與 新版CNS 60335-1差異重點說明(34/34) 
差異章節 CNS 3765 : 94年版 CNS 60335-1 : 103年版 

25 電源線 

[已包含] 
 
25.7  
電源線至少應符合CNS 10917[電源線組總
則]及下列所規定等級以上者… 

[增加區域性差異] 
 
25.7  
電源線至少應符合CNS 15767-1[電源線組
總則]或電源線組相關國家標準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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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CNS 60335-1附錄R軟體評估說明(1/3) 
 
軟體評估的實務 

• 文件，使軟體控制器系統具體化、便於理解，從而可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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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CNS 60335-1附錄R軟體評估說明(2/3) – 續(2) 
 
軟體評估的流程 

適用性判斷 準備評估資料 / 審查 評估/測試 與改進 報告與總結 

製
造
商 

實
驗
室 

 
 

適用性判斷 
1. 功能分析 
2. 必要試驗 

準備評估 
(基本資料) 

是否 
需評估？ 

準備評估資料 
(詳細資料) 

審 
查 

資料 
符合 
要求 

？ 

評估 
1. 靜態分析 
2. 動態試驗 

通過 報告 

整改 
1. 改資料 
2. 改硬體 
3. 改軟體 

總結 不評估 

Yes 
Yes 

No No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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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CNS 60335-1附錄R軟體評估說明(3/3) – 續(2) 
 
現行是否需執行軟體評估產品之指引文件(參考) 
  OSM/HA Dec. 401(節錄) 

Standards 
Possible 
unsafe 

operation 

Not possible 
unsafe 

operation 
Comments 

60335-2-2 吸塵器 ● 危險部件，僅適用動力清潔頭 

60335-2-5 洗碗機 ● 

60335-2-6 嵌入式台爐類(含電磁爐) ● 

60335-2-9 可攜式台爐類(含電磁爐) ● 

60335-2-14 廚房器具(果汁機等) ● 

60335-2-15 煮水電器類 ● 

60335-2-17 電毯 ● 

60335-2-21 貯備型電熱水器 ● 

60335-2-25 微波爐 ● 僅適用複合型電器 

60335-2-30 電暖器 ● 

60335-2-32 按摩器 ● 

60335-2-35 即熱式電熱水器 ● 

60335-2-80 風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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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ie    

Home appliance 

MIRDC    

副品牌名稱、理念精神 



副品牌技術/目標市場/衍生產品 

43 

智慧家電 
綠能家電 
智慧家庭 
智慧城市 

商機媒合 
通路拓展 
媒體曝光 

標章驗證 
(MIT、節能標章) 
海外參展 

智慧小家電 

物聯大家電 

電器周邊(馬達、電源線等) 

日本市場 
歐美市場 
大陸市場 

東南亞市場 

43 

產品研發 
創新設計 
政府計畫 

家電認證 
國際認證 
行銷推廣 

海灣GC認證                日本PSE認證                    
大陸CCC認證              大陸CQC認證 
日本JIS認證                 大陸節能標章 
歐盟CE認證 

工業局 
科技部 
能源局 
技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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